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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错手机号码 工资被错转他人

泊头民警帮助老人将钱追回

借车出事故 应由谁担责
东光法院：车主无过错，由保险公司赔偿

本报讯（通讯员 陈起艳 记
者 唐慧）近日，一位在工地打
工的老人因说错了手机号，导
致自己的工资被错发给他人。
泊头民警了解情况后，经过耐
心 沟 通 ，帮 助 老 人 将 工 资 追
回。

1 月 31 日晚上，泊头公安
局突然接到一名群众报案。报
案者张某某称，他在给工人开

工资时，因工人提供了错误的
手机号，致使工资被转发给他
人 ，希 望 民 警 能 帮 忙 追 回 工
资。

泊头公安局齐桥派出所民
警经了解得知，当天晚上，泊头
市齐桥镇周庄村村民张某某给
工人赵某某开工资。由于赵某某
使用的手机是老年机，无法通过
微信接收工资，于是赵某某便将

他儿子的手机号提供给了张某
某，让张某某将 3000 元工资转
给他的儿子。

赵某某不慎，将错误的手机
号提供给了张某某。事后，赵某
某发现工资并没有转到儿子微
信账户上。经过核实，赵某某才
知道，因为自己说错了儿子的手
机号，所以工资被错转给了他
人。

张某某立即联系收到工资
的人，却发现对方已将他从微信
好友中删除，并把他的手机号也
拉黑了。无奈之下，张某某报警
求助。

齐桥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
后，很快确定了错收工资人的
身份。民警通过电话与对方取
得了联系，讲明情况。一开始，
对方态度强硬，拒绝归还 3000

元钱。
齐桥派出所所长何波和同

事轮流给对方做思想工作，讲法
律、摆道理。最终，对方将 3000
元钱通过微信返还给了张某某。
张某某随即将 3000元钱转发给
赵某某的儿子。

2月 3日，张某某和赵某某
一同赶到泊头公安局齐桥派出
所，向民警表达感激之情。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亚娟 记者 张楠）近
日，河间公安局城垣西路派出所综合服务中
心24小时自助警务服务站正式投入使用，实
现了公安业务向“随时办”“自助办”转变。

据了解，24小时自助警务服务站包括：
驾驶人智能照相体检一体机、身份证自助
申请拍照一体机、无违法犯罪证明受理终
端及河北交管自助终端。前来办理业务的
群众只需通过电子触屏，选择并详细了解
设备使用流程，便可实现办理居民身份证
到期换领、丢失补领，驾驶人自助体检、拍
照，开具无犯罪证明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公安服务业务。

“我身份证到期了，平时工作忙，一直没
有时间去派出所办理。现在利用下班时间，
在自助机上不到5分钟就办完了，真是太方
便了!”日前，河间市民李某在自助警务服务
站很快办完了身份证换证业务后高兴地说。

河间城垣西路派出所
开通24小时自助警务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于晓晴 记者 张
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一方将对方司
机、车辆实际所有人和车辆投保的保
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近日，东光县人
民法院南霞口法庭调解了这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使被侵权人的损
失得到赔偿。

东光县的姜某骑电动自行车与金
某驾驶的轻型货车相撞受伤。东光县
公安交管部门依法作出事故认定书：
姜某与金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经查，
金某是事故车辆的驾驶人，王某是事
故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且事故车辆在
燕赵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
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后，
为索要赔偿，姜某将金某、王某以及燕

赵财产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东光县人民法院法官审理认为，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其合法民事权
益受法律保护。此案中，事故车辆在燕
赵财产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和商
业三者险，故对于姜某的损失，应首先
由燕赵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
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
赔偿。

据此，法官进行了耐心调解，最终
使姜某与燕赵财产保险公司、金某达
成一致调解意见，由燕赵财产保险公
司赔偿姜某损失，金某承担诉讼费用。
王某出借车辆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
责任。

目前，姜某已经拿到了赔偿金。

法官说法：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
亲朋好友借车的情况。有人认为，出借
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就会承
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也会要求车主与
司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能一概而
论。当司机租赁、借用他人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时，若属于司机一方责任的，由
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
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车辆所有
人、管理人不存在过错，则无需对事故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 郭文捷 记者 唐慧）
近日，海兴一名男子连赴 3场酒局后，回家
途中被民警查获。他因酒后驾车被海兴交
警大队处罚。

1月16日晚上，海兴交警大队民警在海
兴县海安路与兴盛街交叉口附近设卡查酒
驾。1月17日凌晨，执勤交警发现一辆小轿
车行驶异常，于是要求司机靠边停车接受检
查。司机打开车窗，车内传出一股浓浓的酒
味。民警立即对司机杨某进行酒精检测，结
果显示杨某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经过询问，杨某交代，当天他朋友结
婚，他参加婚宴时喝了酒。随后，他又跟其
他朋友到饭店喝酒。因意犹未尽，他又带着
朋友到另一家饭店喝酒。

民警对杨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杨某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表示谨记教训。
随后，海兴交警大队对杨某作出罚款 2000
元、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禁止申领的处罚。

海兴一男子连喝3场酒
回家途中被查获

近日，泊头市公安局民警走进乡
镇大集，向群众宣讲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通讯员 摄

青县交警帮车主更换轮胎
为民解忧受称赞

本报讯（通讯员 王天琦 记者 张楠）近
日，青县两名交警为一辆爆胎的汽车更换了备
胎，解决了车主的燃眉之急。

1月17日11时许，青县交警大队民警刘春
浩、杨建冬在青县信誉楼商厦附近疏导交通时，
发现一辆白色SUV汽车停在路边，一名女司机
手足无措地站在车旁，神情十分焦急。民警询问
得知，由于司机驾驶不当，车辆右前轮轧到路边
的石头上发生了爆胎。女司机不会换胎，不知如
何是好。

两名民警立即找来千斤顶，帮忙换起车胎。
大约10分钟后，民警顺利帮助女司机换好了轮
胎（右图）。

其间，有热心群众用手机记录下了民警修
车的过程，并发到微信朋友圈，赞扬民警热心助
民的行为。

王天琦 摄

近日，大运河（沧州）
首届新春灯会开幕，市民
竞相观赏。为了保障灯会
有序进行，我市交警守护
在景区外，为广大群众保
驾护航。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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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医院东，科委宿舍5楼，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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